台南應用科技大學　　　學年度職工敘獎案件提報表
(提報期間　　　年□12月　□5月)
單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	序號
	姓名
	職稱
	具體獎勵事由
	業務責任
	建議獎勵額度
	適用法規 (條款)

	1
	
	
	
	□督辦人員
□主辦人員
□協辦人員
	□嘉獎　　次

□小功　　次
	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
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

	2
	
	
	
	□督辦人員
□主辦人員
□協辦人員
	□嘉獎　　次

□小功　　次
	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
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

	3
	
	
	
	□督辦人員
□主辦人員
□協辦人員
	□嘉獎　　次

□小功　　次
	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
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

	4
	
	
	
	□督辦人員
□主辦人員
□協辦人員
	□嘉獎　　次

□小功　　次
	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
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

	5
	
	
	
	□督辦人員
□主辦人員
□協辦人員
	□嘉獎　　次

□小功　　次
	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
第　　　條第　　　款

	嘉獎數(換算嘉獎數)
總計　　　　次
	單位主管核章
	人事室

	
	
	


※填表說明：
一、表格若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延長。
二、本表各欄位均須填寫或勾選。
三、本表係學年度定期敘獎案件提報表，由人事室彙整各單位提報表後，提職工評審委員會議審議。
四、適用法規條款：本校教職員工獎懲辦法，列舉相關條文如下，其他條文請詳辦法全文。
	條次
	內容

	第三條 獎懲原則
	一、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，除屬創新作法、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得予獎勵外，經常性、例行性業務，不再獎勵，僅作為期末考核之參考。
二、同一事項，應俟全部完成後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獎懲，且不得重複獎懲，其議獎人員以不超過參與人員三分之ㄧ為原則。
三、對涉及數單位協力完成之案件，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人員為優先，其餘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；懲處應不分主、從單位一併檢討責任歸屬，覈實議處。
四、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，已領取津貼或工作酬勞者，除具有特殊之功績外，不議獎。
五、獎懲案件審議時，得邀請與獎懲案件有關之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評審委員會說明。

	第五條 核予小功
	本校教職員工具有下列事蹟之一，經證明屬實者，得核予記小功之獎勵：
一、對學校校務設施，有長期發展計畫，且能切實執行，績效卓著者。
二、策劃、主辦重大工作或重要活動，圓滿達成任務，且有特殊績效者。
三、辦理招生或考試工作，切實認真，針對流弊改善者。
四、對於偶發事件之預防或處理適當，因而避免減少可能發生之重大損害者。
五、其他足資獎勵之事蹟者。

	第六條 核予嘉獎
	本校教職員工具有下列事蹟之一，經證明屬實者，得核予記嘉獎之獎勵：
一、執行工作或承辦業務績效優良者。
二、辦理各項活動，圓滿成功獲得好評者。
三、處理突發事件得宜，避免滋擾，有具體事蹟。
四、熱心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及活動，成績優良者。
五、協助改善校內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環境提升學習環境安全績效顯著者。
六、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及社會教育有功者。
七、其他對性別平等相關之各項改善與精進事項有特殊貢獻者。
八、其他足資獎勵之行為者。



114年12月製表
